云阳县民政局“高龄津贴”
办事指南（老年人补贴）
 
一、办理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云阳县民政局云阳县财政局《关于80周岁至8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办理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云阳民发〔2023〕133号）
二、发放范围
凡持有云阳县城乡居民户口、未领取养老保险金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金除外）且年满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均属发放范围。
三、发放标准
80周岁至89周岁老年人：100元/人/年。
四、发放办法
80周岁至8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每年12月集中审核确认一次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每年11月底前报送当年符合条件人员申报资料，县民政局会同县财政局每年12月底前打卡发放。享受对象死亡的，第二年予以停发。
五、办理程序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凡符合条件的高龄老年人，于每年11月1日起，由本人或其代理人向户口所在地的村（社区）提出申请，提供老年人有效身份证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、本人在重庆市内开设的银行卡或存折账号复印件，填写《云阳县80周岁至8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申请确认表》。
（二）村级调查。自受理个人申请之日起，由村（社区）负责调查核实，并将申请人名单张榜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乡镇（街道）。对不符合条件的，由村（社区）通知申请人，并作出政策解释和说明。
（三）乡镇复核。各乡镇（街道）收到村（社区）上报人员名单及资料后，及时进行复核公示。对复核无异议的，签署明确意见，于每年11月30日前，将相关申报资料上报县民政局。对不符合条件享受高龄津贴的当事人作出政策解释和说明。
（四）县级确认。县民政局收到乡镇（街道）申报材料后及时开展审核确认，12月10日前将确认结果返回乡镇（街道）录入重庆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系统。
（五）津贴发放。12月底前，县民政局会同县财政局审批并通过“一卡通”打卡发放。
六、办理部门及办理时间、地点
办理部门：老人户籍所在乡镇（街道）民生服务办公室；
办理时间：8:30-12:00，14:30-18:00（周一至周五，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六、咨询电话
023-55161035
 
附件：云阳县80周岁至8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申请确认表












附件
云阳县80周岁至8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申请确认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联系电话
	
	银行账号
	

	户籍所在地
	

	现居住地
	

	委托
代理人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与申请人关系
	
	联系电话
	

	
	现居住地
	

	本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保证以上信息及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请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签字  ：             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   月   日

	已于 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在我村（社区）公示，无异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（盖章）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　　经审查，同意该对象享受80周岁至89周岁老人年高龄津贴，年享受　 　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县民政局（盖章）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　　　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本申请确认表一式贰份，报民政局确认后，乡镇（街道）、民政局各留存一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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